
塔位互換申請書 

 

茲辦理先人        原申請使用納骨堂       

    區    號，因故於   年   月  日

遷移至   區   號，依規定繳納 3分之 1

使用費新台幣 5,000元，請貴所同意所

請。 

此致 

臺南市六甲區公所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住址：六甲區    里    街   巷    號 

 

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